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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大陸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於 2018
年 10月 25日發布《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
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徵求意見

稿）》(以下簡稱本辦法 )。目的是為了維護在
大陸就業、居住和就讀的港澳台居民，依法參

加社會保險及享受社保待遇的合法權益，所制

定的部門規章。

本辦法內容涵蓋港澳台居民參加社會保險

的對象範圍、險種及待遇、經辦程序、雙重參

保免除部分險種的處理方式、離開大陸時社會

保險關係的處理方式等等規定。

本文僅針對在大陸就業的台籍員工、未就

業的台灣居民、台籍大學生等台灣人士，提出

個人見解以及因應對策。

本文

(一 ) 適用對象範圍及險種
根據本辦法的第 2條規定，其適用對

象如下：

◆ 文／蕭新永
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類別 對象範圍 險種

一

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基金會、

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和有雇工的個體工

商戶（簡稱用人單位）依法聘雇的港澳台居民

應當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

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

保險

二 從事個體工商經營的港澳台居民
可以參照註冊地規定，參加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三
靈活就業且辦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港澳台居民  
(註 1)

可以參照居住地規定，參加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四
在大陸就業時已經達到大陸法定退休年齡的港澳台

居民
可以參加居住地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五
在大陸居住且辦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未就業港澳

台居民 (註 2)
可以在居住地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六 在大陸就讀的港澳台大學生
按照屬地原則自願參加高等教育機構所

在地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註 1：靈活就業人員是指以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的人員。
註 2： 居住證是指依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從 2018年 9月 1日起頒發給常住在大陸的香港、澳門、台灣

居民的證件。該辦法第 2條規定，港澳台居民前往內地（大陸）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
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根據本人意願，可以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住證。

台籍員工參加大陸社保的

新規定 因應對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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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內容分析，有幾點值得注

意：

1. 除了第一類別是強制性參加社會保險
外，其餘的類別則是非強制性或自願性

的規定。

2. 除了第一類別是五個險種應當全部參加
外，其餘的類別是只需參加基本養老保

險和基本醫療保險 (第二、三、五類別 )
或只能參加基本醫療保險 (第四、六類
別 )。

3. 除了第三及第五類別，按規定必須持有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才能辦理社會保

險外，其餘類別則是可持《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台灣

居民居住證》，憑以辦理社會保險。

總結本辦法的對象範圍及險種規範，

主要還是針對第一類別，與用人單位建立

勞動關係的台籍員工，且是強制性的參加

社保規定。同時另外規定，符合豁免條件

的港澳台員工可以免除參加兩個險種 (詳
情請看下文 )。

(二 ) 「雙重參保，免除部分險種」之規定對台
籍員工的權益分析

本辦法的第 11條規定，「已在香港、
澳門、台灣參加當地社會保險，並繼續保

留社會保險關係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持相

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不在內地（大

陸）參加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換言之，

符合條件規定的台籍員工在大陸只須參加

醫療、生育和工傷等三種社會保險；但不

符合條件規定的台籍員工仍然要參加五個

險種。

1. 台籍員工在大陸工作必須參加社會保險
的規定

自從 2011年 7月大陸實施《社會
保險法》以來，授權地方針對外籍及港

澳台人士辦理社保，因此各地方政府紛

紛出台內容大同小異的「外籍人員及台

港澳工作人員，參加社會保險有關事項

通知」之類似文件。

但在實務中各地方政府出於兩岸的

政治氛圍，照顧台灣人士就業及考量台

商經營困境起見，全國並無一個完善統

一的配套政策，造成地方政府各行其事

的現象，因而出現參保人數比例不高而

且當地政府並無後續的追究動作，特別

是台商聚集地的地方更加明顯。

2. 台商及台籍員工不願參保的原因
根據一項針對大陸台商及台籍員工

有關參加社會保險意願的調查資料指

出，台商及台籍員工參加社會保險的台

商家數比例相當低 (註 3)，究其原因如
下說明：

(1) 台籍員工已經參加台灣的勞健保，
認為我國健保制度健全且有保障，

如再在大陸參保則形成重複投保，

並無實質利益；

(2) 大部分台籍員工在退休之前會回到
台灣辦理退休並享受退休待遇；

(3) 大陸的社保費率相當高，根據世界
銀行報告，確認大陸企業社保費負

擔占全球第二位 (註 4)，對台商及
台籍員工來講，更是一筆費用負擔；

(4) 對大陸的醫療技術與服務水準缺乏
信心，除了緊急疾病需要在大陸就

醫外，多數認為有病不如回台灣就

醫比較有保障。

以上若干原因造成台商參保家數占

比很低，參保意願不高的現象。

3. 本辦法有關「雙重參保，免除部分險
種」的規定，充分考慮到台商成本負擔

及參保者的權益，台商屢次向大陸當局

反映並提出免除重複保險的建議，希望

比照國際慣例給予台籍員工全免或減免

部分險種的優惠。大陸當局在慎重考量

註 3：《在陸國人適用大陸社會保險制度相關權利義務之研究》，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2015年 11月。
註 4： 大紀元 2018年 08月 29日報導《中共稅務部門高額徵收社保費 恐壓垮中小企業》http://www.epochtimes.com/

b5/18/8/28/n106742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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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於社會保險的社會保障特性考量

以及兩岸重複投保的現況會影響到參保

者的權益，因此規定「台灣居民，可以

持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不在大陸

參加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此舉對參

保者有兩個好處：

(1) 大大降低台商的勞動成本及台籍員
工的費用支出

茲以上海社保的繳費比例為例

說明，上海企業的負擔比例是占工

資成本的 31.2%(養老 20%、醫療
9.5%、失業 0.5%、生育 1%、工傷
0.2%)，員工負擔比例是占工資收入
的 10.5%( 養老 8%、醫療 2%、失
業 0.5%)，如免除養老保險及失業保
險，則企業負擔的比例降至 10.7%，
員工負擔降到 2%。由此可看出養老
保險占了大陸社保相當高的比重。

因此免除養老及失業保險就能夠降

低台商 66%(20.5% / 31.2%)的勞動
成本負擔，降低台灣員工 81%(8.5% 
/ 10.5%)的社保費用負擔，大大降
低台商的勞動成本及台籍員工的費

用支出。

(2) 提高台商及台籍員工參保意願
由於只需參加醫療、工傷和生

育三種社保險種，對台商勞動成本

負擔不大；對台籍員工而言，不但

費用負擔很低，也都能在發生保險

事件時，經由一次性之實物或現金

給付待遇，對於參保者有實質的保

障且無重複投保的浪費。因而大大

提高台商及台籍員工參保意願。

(三 ) 台籍員工離開大陸時社會保險關係的處理
方式

本辦法第 6條規定，「港澳台居民
在達到規定的領取養老金條件前離開內地

（大陸）的，其社會保險個人帳戶予以保

留，再次來內地（大陸）就業或者居住

的，繳費年限累計計算；經本人書面申請

終止社會保險關係的，可以將其社會保險

個人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又

規定，「已獲得香港、澳門、台灣居民身

份的原內地（大陸）居民，離開內地（大

陸）時選擇保留社會保險關係的，返回內

地（大陸）居住、就業並參保時，原繳費

年限合併計算；離開內地（大陸）時已經

選擇終止社會保險關係的，原繳費年限不

再合併計算。」

關於上述第 6條的這兩款規定，如果
台籍員工參加社會保險後，男性年齡未滿

60周歲、女性年齡未滿 55周歲，與企業
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並準備離開大陸的，

可至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終止基本

養老保險關係手續，以及個人醫療帳戶註

銷手續，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其養老保

險個人帳戶儲存額，及其個人醫療帳戶內

的剩餘資金，以現金形式一次性發還給本

人；如果他打算再回到大陸工作則保留社

會保險關係，返回大陸居住、就業並參保

時，原繳費年限可以合併累計計算，不影

響參保權益。

台商及台籍員工的因應對策

(一 ) 本辦法的規定是大陸單方給台灣居民的社
保措施，算不上是國際慣例的互免社會保

險協議。因此最好的解決方式是兩岸簽訂

雙邊的「社保互免協議」，保障較大。

(二 ) 由於免除養老及失業保險，使企業及台籍
人員的負擔成本大為降低，今後台商若要

招募台灣員工，可作為招聘條件，以促進

台籍員工的應聘意願。

(三 ) 在大陸工作的台籍員工要申請免除參加養
老和失業保險，按本辦法第 11條規定，
應持「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這應

當是指經由我國法院公證處公證的勞保機

構所出具的證明書。

(四 ) 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的《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規定，

確定從 2019年 1月 1日起，將社會保險
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這將是比照環

保費改為環保稅的作法，改由稅務部門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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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方式，也因為改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社保費，提高了徵繳力度，有利於將社會

保險費繳費基數向個人所得稅的繳稅基數

靠攏，解決長期存在的繳費人數與繳費基

數不實的問題，這是台商要注意的地方。

對台商而言，在強制徵收的規定下，

進入全員 (含境外員工 )徵收的時代，雖
然會增加勞動成本；對台籍員工而言，也

會增加一筆費用支出，然而由於免除了兩

個險種，大大降低了社保費用，又能夠保

障台籍員工的社保福利，應當是一個良好

的政策。

(五 ) 本辦法（徵求意見稿）意見反映截止時
間為 2018年 11月 25日止。台商須等到
本辦法正式公布實施後，方得以窺全貌內

容，並明確對策方式。

廣告


